附件2：

家庭成员信息采集表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6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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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考察对象须填写以下关系人员：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（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）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（伯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）、近姻亲关系（配偶的父母）；

2.无工作单位的，在“工作单位及职务”栏填写详细家庭住址；

3.可另附页。
